
新乡市牧野区金源液压滤器有限公司章程
为了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维护公司、债权人的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以下简称《公司条例》）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以下简称“公司”），特制定本章程。

第一章   公司名称和住所

第一条 公司名称新乡市牧野区金源液压滤器有限公司
第二条 公司住所：新乡市下河线南街69号 
第2章 公司经营范围
第三条  经营范围：滤清器制造、销售、液压附件加工、机械配件加工、金属焊接等销售
第3章 公司注册资本
第四条  公司注册资本：10万元 实收资本：10 万元。

魏连方8万元、魏宏9千元、魏伟8千元、崔海燕1千元、许秀梅1千元、李新华1千元
公司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公司变更注册资本应依法向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公司减资后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法定的最低限额。

第4章        公司注册资本及法人姓名（名称）
第5条 公司注册资本：10万元人民币。

第6条 法人姓名：魏连方
第7条 注册时间1998年8月16日
第5章 公司的机构及其产生办法、职权、议事规则

第八条   公司的权力机构，行使下列职权：

（1）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2）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建议，决定有关执行员工的报酬事项；

（4）审议批准公司报告；

（5）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6）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的方案；

（7）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

（8）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

（9）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和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

（10）对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担保作出决定；

（11）修改公司章程；

第6章 财务、会计、利润分配及劳动用工制度
第九条  公司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财政部门的规定建立本公司的财务、会计制度，并应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依法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财务会计报告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财政部门的规定制作并依照公司章程规定的期限送交各股东。

第十条 公司利润分配按照《公司法》及有关法律、法规，国务院财务主管部门的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劳动用工制度按国家法律、法规及国务院劳动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七章  公司的解散事由与清算办法

第十二条  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解散：

（1）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时；但公司通过修改公司章程而存续的除外。

（2）公司全体员工会议表决解散；

（3）因公司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的；

（4）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

（5）人民法院依照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的 规定予以解散。

第十三条  公司解散时，应依《公司法》的规定成立清算组对公司进行清算。清算组应当在成立之日起十日内将清算组成员、清算组负责人名单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备案。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六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应当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

第十四条  清算组在清理公司财产、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后，应当制定清算方案，并报股东会、或者人民法院确认。清算期间，公司存续，但不得开展与清算无关的经营活动。公司财产在分别支付清算费用、职工的工资、社会保险费用和法定补偿金，缴纳所欠税款，清偿公司债务后的剩余财产，有限责任公司按照股东的出资比例分配。公司未依照前款规定清偿前。

第十五条  清算组在清理公司财产、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后，发现公司财产不足清偿债务的，应当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破产，公司经人民法院裁定宣告破产后，清算组应当将清算事务移交给人民法院。

第十六条  公司清算结束后，清算组应当制作清算报告，报股东会或者人民法院确认，并报送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公司登记，公告公司终止。

第八章
公司需要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三十四条  本章程经有出资人订立，自公司设立之日起生效。

第四十条   本章程一式叁份，公司留存一份，并报公司登记机关备案一份。

法人签字 （盖章）：
                             二〇一三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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